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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136][bookmark: _Toc15579]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起草和发布单位不承担识别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bookmark: _GoBack]本文件由湖南省农业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甲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古丈县稻鱼酸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先文、宋云、任国梁、张宏三、白洪清、向顺富、彭英海、刘兴、张天文、王兴林、向静、陶宏印、龙发富、向黎明。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IV

[bookmark: bookmark32][bookmark: _Toc21764][bookmark: _Toc8037][bookmark: _Toc20672]引    言

湘西酸鱼是我国武陵山地区，特别是大湘西片区世代传承的一种特色发酵鱼制品，具有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饮食文化内涵。它以当地稻田养殖的鲜鱼为主要原料，辅以食盐、小米（或米粉）及香辛料，经盐渍、拌料、装坛、自然发酵等传统工艺加工而成，形成了酸香突出、口感独特、骨刺软化的品质特征。
制作传统的酸鱼，以本地稻田养殖的“鲤鱼”、“合方鲫”等品种为佳。鱼获之后，暂养吐泥，从背部剖开，保留完整的鳞片，仅去除内脏，再均匀抹上粗盐。随后，将炒香磨细的糯米粉或小米，与辣椒粉、花椒、生姜、大蒜等香辛料混合，细细地涂抹在鱼身内外，层层紧实地码放入专用的陶坛中，密封后置于阴凉处进行漫长的自然乳酸发酵。短则一两月，长则经年，时光与微生物共同作用，赋予鱼肉独特的酸香，并使骨刺软化，形成口感绵糯、咸鲜酸香、回味悠长的独特风味。
湘西人家爱做酸鱼、善存酸鱼，不仅因其风味卓绝，更与山区的生活智慧息息相关。在过去交通不便、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酸鱼这种耐储存且风味浓郁的食品，是家庭应对不时之需的“压坛菜”。每当有远客突然到访，或年节需要添一道硬菜时，启开一坛酸鱼，或蒸或煎，瞬间便能成就一桌宴席的高光。久而久之，家中有几坛上好的酸鱼，也成为衡量一户人家勤劳与富足的标志。它不仅是日常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女儿回娘家、重要的节庆拜访，一坛自家精心腌制、风味地道的酸鱼，是远比普通礼物更显心意与尊重的馈赠。酸鱼遵循着古法工艺，依靠时光的沉淀而非现代速成，使其风味醇厚、烟火气足，这道凝聚了山水灵气、农人匠心与岁月风味的传统美食，早已超越了一般菜肴的概念，成为了湘西乃至湖湘地区饮食文化中一张底蕴深厚、滋味悠长的名片。
本标准在总结传统生产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食品加工与安全要求，对酸鱼的定义、原辅料要求、生产工艺、质量指标、检验方法、标签包装及储运条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旨在为预包装酸鱼产品的生产、检验与销售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对提升产品整体质量水平、保护地方特色品牌、保障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为科学保护和传承这一传统特色食品的制作技艺，规范其工业化、标准化生产流程，保障产品的质量安全、风味稳定与卫生品质，促进酸鱼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特制定本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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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370][bookmark: _Toc30532]湘西酸鱼生产技术规程

[bookmark: bookmark33][bookmark: _Toc21878][bookmark: _Toc24381][bookmark: _Toc14880]1  范围
本文规范了湘西酸鱼的定义与特征、原辅料要求、生产流程、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签、包装、运输与贮存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以湘西、怀化、张家界、邵阳等大湘西片区乃至武陵山地区传统生产的预包装酸鱼产品。它可用于指导其生产、检验与销售。
[bookmark: _Toc9889][bookmark: _Toc30547][bookmark: _Toc2599]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5461 食用盐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5691 香辛料通用技术条件
GB/T 209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GB/T 27304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水产品加工企业要求
DB43/T 1589.7 湘西民族菜 第7部分：湘西酸鱼酸肉
[bookmark: _Toc20491][bookmark: _Toc16078]3 术语和定义
3.1.湘西酸鱼（xiangxi sour fish）
湘西地区稻田养殖的鲤鱼、合方鲫及其他湘西稻花鱼养殖品种，经预处理，辅料以小米、食盐等为辅料，经盐渍、拌料、发酵等工艺制成湘西特殊风味的湘西酸鱼。
[bookmark: _Toc14203]4.原辅料要求
[bookmark: _Toc28369]4.1  原料鱼
4.1.1.来源于湘西及武陵山地区生态稻田，养殖期不少于3个月。
4.1.2.品种以湘西呆鲤、合方鲫2号等地方特色或优良稻花鱼品种为主。
4.1.3.鲜活鱼规格为150 g/尾~400 g/尾，要求体质健壮、无病害、无污染。
4.1.4.卫生安全指标应符合GB2733的规定。
[bookmark: _Toc30159]4.2  食用盐
食用盐 GB/T 5461-2016       规定，宜选用精制食盐。
[bookmark: _Toc14338]4.3  糯米、小米及其他辅料
4.3.1 大米、糯米、小米等应颗粒饱满、无霉变、无虫蛀、无杂质。
4.3.2  辣椒、花椒、生姜、大蒜等香辛料应干燥、洁净，无霉变，质量应符合GB/T 15691 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4.3.3. 所有辅料应符合GB2762、GB2763 的限量要求。
[bookmark: _Toc4441]4.4.生产用水
生产用水符合GB5749 的规定。
[bookmark: _Toc30003]5.生产工艺
[bookmark: _Toc19190]5.1 工艺流程
原料鱼暂养→宰杀处理→盐渍→辅料配置→拌料→装坛→密封发酵→成熟检验→包装。
[bookmark: _Toc4840]5.2.工艺要点
5.2.1 原料鱼暂养
将收购或捕捞的原料鱼在清水中暂养 1 d~2  d，使其吐尽泥沙及排泄物。
5.2.2. 宰杀
从背部或腹部剖开，保留鳞片，去除内脏、鳃和黑膜，在背部肉厚处划几刀，沥干表面水分。
[bookmark: _Toc840][bookmark: _Toc31186]5.2.3.盐渍
将沥干水分的鱼均匀涂抹食盐，鱼和食盐的比例为1：0.05~0.08，将抹好食盐的鱼放入干净的容器，层层码放，上层加压重物，根据温度，盐渍时间为 3~24 h不等。
[bookmark: _Toc10331][bookmark: _Toc29499]5.2.4.辅料配置
将大米或糯米用文火慢炒至微黄色，冷却后研磨成粉；按配方将辣椒粉、花椒粉及其他香辛料与炒香的米粉、适量食盐混合均匀，辅料配比（以 100 kg 鱼计）：小米或米粉5~25 kg，辣椒粉5~8 kg，食盐
3~5 kg，生姜末2~3 kg，大蒜末1~2 kg。
[bookmark: _Toc565][bookmark: _Toc28305]5.2.5.拌料
将盐渍后并沥干卤水的鱼体与配制好的辅料充分混合，确保鱼体内外、腹腔内均匀沾满辅料。
5.2.6.装坛
选用口小肚大、无裂纹、无釉损的专用陶坛，使用前用清水洗净并倒置晾干，将拌好料的鱼体逐条紧密地装入坛中，边装边压实，排出空气。装至距坛 5 cm~10 cm 时停止，在顶层均匀撒上一层薄盐，然后用洗净晾干的粽叶或食品级塑料膜封口，再用黄泥或湿绵沙密封坛口，确保坛内处于厌氧环境。
[bookmark: bookmark2]5.2.7.发酵
将密封好的陶坛转移至发酵车间，置于阴凉、干燥、通风处进行自然发酵。发酵温度宜控制在 15 ℃~25 ℃,发酵时间通常不少于 1     个月。温度过高易导致腐败，过低则发酵缓慢。发酵时间根据环境温度和产品风味要求而定，发酵过程中应定期检查坛体密封性，防止漏气。
[bookmark: _Toc14287]6.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2449]6.1.感官指标
6.1.1.鱼肉呈自然的淡黄色、淡红色或原料鱼本色，辅料色泽分明。
6.1.2.具有酸鱼特有的乳酸发酵酸香，醇和浓郁，无腐败、氨臭等异味。
6.1.3.鱼体完整，肉质紧密，有弹性，骨刺适度软化，无肉眼可见的外来杂质。
[bookmark: _Toc28377]6.2.理化指标
   应符合DB43/T 1589.7及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主要指标包括食盐含量、酸价、过氧化值等。
[bookmark: _Toc7049]6.3 微生物指标
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对发酵水产制品的相关规定，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不得检出。
[bookmark: _Toc31568]7.检验方法
[bookmark: _Toc30757]7.1 感官指标：按DB43/T 1589.7规定的方法执行。
[bookmark: _Toc1051]7.2 理化指标：按相关国家规定的方法监测。
[bookmark: _Toc5131]7.3 微生物指标：按4789 标准规定的方法检验。
[bookmark: _Toc22328]8 检验规则
[bookmark: _Toc18791]8.1.出厂检验：酸鱼出厂前由质检部门按本标准逐批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bookmark: _Toc16804]8.2.检验批次：同一批次、同一工艺、同一包装形式的产品为一个检验批次。
[bookmark: _Toc9923]8.3.抽样：抽样按GB/T 3089 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8021]8.4.检验项目：检验项目包括感官、理化和微生物指标。
8.5.判定规则：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判定为合格品。如有指标不合格，可加倍抽样复检，复检仍不合格则判断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_Toc18817][bookmark: _Toc17263][bookmark: _Toc30644]9 标签、包装、运输与贮存
[bookmark: _Toc13246][bookmark: _Toc11334][bookmark: _Toc14047]9.1  标签
[bookmark: _Toc30972][bookmark: _Toc29281]预包装产品标签应符合GB 7718 的规定，产品名称“酸鱼”、配料表、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生产者信息及产地。
[bookmark: _Toc18765][bookmark: _Toc31384][bookmark: _Toc4193]9.2.包装
[bookmark: _Toc32048][bookmark: _Toc23367]9.2.1.内包装应采用食品级符合薄膜袋或真空包装袋，密封良好。
[bookmark: _Toc13322][bookmark: _Toc355]9.2.2.外包装应采用洁净、牢固的瓦楞纸或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容器。
[bookmark: _Toc30658][bookmark: _Toc30542]9.2.3.包装过程应在符合卫生要求的车间内进行，防止二次污染。
[bookmark: _Toc22251][bookmark: _Toc9894][bookmark: _Toc5894]9.3.运输
[bookmark: _Toc20754][bookmark: _Toc17604]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无异味，严禁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运。运输过程防止日晒、雨淋。
[bookmark: _Toc16488][bookmark: _Toc30859][bookmark: _Toc9219]9.4.贮存
9.4.1.产品应贮存于清洁、阴凉、干燥、通风的仓库中，避免阳光直射。
[bookmark: _Toc15141]9.4.2.未开封的坛装产品在常温下贮存；预包装产品建议在0 ℃~10 ℃冷藏条件下贮存，以保持最佳风味和延长保质期。
[bookmark: _Toc23226]9.4.3.保质期根据包装形式和贮存条件由企业自行确定，并在标签上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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